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因故退學離校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性別  

班 級 
 

                      系           年級 
 

學生身分別 □一般生   □僑生     □外籍生     □陸生 
(註：境外生辦理休、退學時，學校將依規定通報移民署) 

退 學 原 因 

□14 

□40 

依據本校學則第  □58  條規定 

□61 

□74 

申 請 人               （簽章） 
電 話 （  ） 

手 機  

通 訊 地 址  

注 意 事 項 
１、繳回學生證。 
２、請附貼足 8元以上回郵信封一個。(詳填可寄達之通訊地址) 

會  簽  程  序 

學 生 

輔 導 中 心 

1. 
衛生保健組 

2. 

導   師 
3. 

指 導 教 授 
4.無指導教授請系所辦代簽 

系所辦公室 
5. 

系 所 主 管 
6. 

院     長 
7. 

主 計 室 
8.限公費生 

圖書資訊處 
9.歸還借書及罰款繳清 

出 納 組 
10 查詢繳清學雜費及學分費 

課外活動組 
11.助學貸款(減免學雜) □有  □無 

生活輔導組 
12. 

軍訓室 
13.兵役(限男生) 

國際事務處 
14.限境外生 

106.11 修正 
 

承辦人            組長              教務長           校長 



 
第十四條 未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之學生，應於每學期上課開始日(含當日)前完成應繳之各項費

用，視同完成註冊。 

一、繳費： 

(一)符合註冊資格但未依規定繳納學雜費(基數)或學分費者，視同未註冊，除於正式上

課日前申請休學者外，新生取消入學資格，舊生應予強制休學或退學。 

(二)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各項費用，逾期未繳清，除因特殊原因已書面請准延緩繳

費者外，均依下列規定辦理： 

1.逾註冊日兩週未繳清學雜費(基數)者，應令辦理休學，並須依規定繳交各項應

繳費用；未依規定繳費者，經通知後仍未辦妥手續者，應令退學。 

2.~6.(略) 

7.經請准延緩繳費後仍未依限完成繳費者，應令辦理休學，並須依規定繳交各項

應繳費用。 

(1)經通知後仍未辦妥休學手續或已逾休學年限者，應令退學。 

(2)未繳清應繳費用者，次學期不得註冊。 

(3)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不發予學位證書。 

二、註冊： 

(一)一年級新生及轉學生，依照本校新（轉學）生入學通知及註冊須知規定辦理，各年

級舊生依照本校註冊規定辦理。 

(二)註冊手續，須於規定時間完成，若因故不克如期辦理，應依照規定請假，請假以兩

週為限。未經請假，逾期未註冊者，新生撤銷入學資格；舊生除申請休學者外，應

令退學。 

第 四十 條 學士班學生必修之體育不列入學期學業學分總數計算，其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累

計二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或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應令退學。 

前項學士班之僑生、外國學生、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

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不適用累計二

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應令退學之規定，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

者，應令退學。 

第五十八條 休學學生應於休學期滿前向教務處或進修學院辦理復學。逾期未復學者，應予退學。若

因本學則第五十七條第二項勒令休學者，申請復學時應加附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解除隔

離治療通知書。 

第六十一條 除本學則另有其他退學規定外，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三、學期中曠課累計達四十五小時者。 

四、考試舞弊（第一次記大過一次、第二次記大過二次）累計至三大過（功過不得相抵）

或情節嚴重者。 

五、學士班學生修業年限屆滿，經延長二年，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者。 

六、未經核准同時於國內、外大學校院或本校其他系所修讀學位者。 

七、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應予退學者。 

八、自動申請退學者。 

第七十四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碩、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已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或仍未通過學位考試者。 

二、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